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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损害赔偿论辩

徐春成

【提 要 】 不法致人死亡的情形 ， 受害人丧失生命的损失能否获得赔偿？ 与 绝大 多 数国

家的 否定做法不 同 ，
历 史上的 英国 以及现在的 美 国 少数州承认丧失生命损失是

一

种可 以赔

偿的损 害 。 与 此不 同 ， 丧失生命损 失在 中 国 法上处于被忽略的 境地 ， 长期 以来有关
“

命价
”

的争执其 实与 生命本身无关 。 不 少学 者将死亡赔偿金解释为 法律对死者生命权的 救济甚至

是对死亡损害的赔偿 ，
反而遮蔽 了 真正的丧失生命损 失 。 死亡赔偿金终究是对死者未来收

入损失的赔偿 ，
而丧失生命赔偿并未获得 中 国 法律的承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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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侵权致人死亡 的情形 ， 受害人不可能对＾Ｑ

加害人提出 赔偿丧失生命损失 的请求 。 由 此 ，
一

、 丧失生 叩损失

丧失生命损失不能得到侵权法的救济成为 比较不法致人死亡的情形 ， 受害人和受害人亲
法上的－般法则 。 不过 ’ 丧失生命不属 于侵权

属都会遭受损害 ，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 ⑴ 受
法上的损害的观念并没有得到所有国家的拥护 ，

害人本人丧失 了生命 ；
（２ ） 受害人遭受财产损

历史上的英 国雜今的綱牙
１

Ｍ舰賊
失 ， 傭丧失未細雛人麟产损失和可能

胃个别？肯定丧失生命本身就是
－个可 以救

醜疗费支出等积极财产损失 ； ⑶ 受害人通
＆的损 而在 中 国 ’ 学界关于死亡赔偿金ｆｔ

常会遭受死亡前的疼痛和折磨等精神损失 ；
⑷

麵争议 由来已久 ，

巧
死亡赔偿金视为

〒
亡

受害人亲属丧失可 以分得的受害人未来麵收
本身的

，
偿进而主张

“

同命同价
”

＾
者

“

同

， 人 ， 并可能遭受 医疗费支 出 等积极财产损 失 ；

，
价
１
的

ｆ（ ５ ） 受害人亲属遭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 悲伤等
张与

－

＝醜 ；《 偿鉄生命损失隨法各有
ｆ 精漏失 。 社五麵 害 巾 ， 第 ⑵ 类和第

⑷ 类属于财产损失 ， 获得各国法律的—致认

￥ 可
；
第 （５ ） 类受害人亲属的精神痛苦能否获得

赔偿 ， 各国规定有所不同 ： 法国直接肯定死者
理

亲属可 以就其失去 亲人的感情损失获得赔偿 ，

国语境下的 命价 问题 ，
以求提升我们对死高输田 〇古介ｔｏ本立 ｓ ｍ 丰生 ＋立 ｎ龙 、

亡岭＃制麽的ｉｊｕ口
Ｊ Ａ＞＇ °

理疾病等健康损害时才给予赔偿 ；
第 （

３ ） 类受

害人的精神痛苦在特定情形可 以获得支持 ； 只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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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 （ １ ） 类受害人本人的丧失生命损失基本上上丧失生命赔偿的绝唱 。
④ 本案中 ， 受害人年方

不被承认 。１ ５ 岁 ， 初审法院判决了１ ２５０ 英镑的赔偿 。 案件

由于传统观念对丧失生命赔偿的否定态度 ，
上诉到贵族院后 ， 迪普洛克勋爵认为这样的赔

许多人认为丧失生命损害在概念上根本无法成偿数额既不合理也不公正 ， 呼吁议会采取行动

立 。 作为民法基础 的权利能力制度将丧失生命来澄清不法致死诉讼中 的赔偿数额 。 随后 ， 英

损害引人逻辑悖论 ： 在受害人享有权利能力之国议会通过了 《 １ ９８ ２ 年司法管理法 》 ， 废止了对

时 ， 死亡结果尚未发生 ； 而
一旦死亡结果发生 ，

丧失预期生命的赔偿 。

受害人的权利能力随之消灭 。 从纯粹概念逻辑（
二

）
美国法对丧失生命赔偿的探索

的角度 出发 ， 很难说受害人
“

遭受
， ，

了丧失生在英国法拒绝给予丧失生命赔偿之际 ， 美

命的损失 。 丧失生命的损害要求死亡结果 已经 国法则开始 了对丧失生命赔偿的探索 。 在 １ ９ ７６

发生 ， 而受害人无法在死亡之前遭受丧失生命
年 Ｋａｔ ｓｅｔｏ ｓｖ ．Ｎｏｌａｎ

—案中 ，

？ 康涅狄格州最高

的损害 。 然而 ， 不管逻辑上如何纠缠 ， 谁也无
法院认为 ， 该州不法致死法案规定的

“

正 当的

法否认受害人死亡是一种现实的损失 ，
至于此

损害赔偿
”

包含对侵害死者
“

进行和享受生命

种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则另当别论 。活动的能力
”

的赔偿 ’ 由此开创了美 国法赔＃

丧失生命损 失 的历史 。 随后 ， 丧失生命赔偿越

二、 英美法丧失生命赔偿的实践 来越多地获得司 法支持 。 新墨西哥州 、 夏威夷

州 、 新罕布什尔州 、 密西西比州先后通过判例
（

－

） 英 １１社丧失生命赔雜触献了鉄生命赔偿 ， 赌Ｍ赃 ２Ｇ０ １ 年通
英国法律在 １ ９ ３７ 年至 Ｉ ９８２ 年间认可丧失生

过立法认可 了丧失生命赔偿， 时至今 日 ， 美国
命损害 ， 对丧失生命赔偿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５０ 个州中

，
有 ５ 个州承认丧失生命赔偿 。

在 １ ９３５ 年 Ｆｌ ｉｎｔｖ．Ｌｏｖｅ ｌ ｌ案 中 ，

① 受害人是丧失生命赔偿在美 国各州 的说法多有不同 ，

一

名遭遇车祸的 ６ ９ 岁老太太 ， 证据表明伤害事 除了康涅狄格州
“

进行和享受生命活动的能力
”

故使得原告的预期生命
，
少 了八九年 。 法官认 损害赔偿的另类表述外 ， 多数州称之为对死者

为原告
“

丧失了安享幸福晚年的预期
”

， 因而判 “

丧失生活乐趣
，，

或者
“

享乐损害
，，

的赔偿 ， 阿

决支持原告的 ４〇〇 〇 英镑预期 生命缩短赔偿要肯色州则直接呼之为
“

丧失生命赔偿
，，

。 尽管表

求 。
１ ９３ ７ 年的 Ｒ〇ｓ ｅ ｖ．Ｆｏ ｒｄ 案第一次肯定 了丧 述方式各异 ， 但各州 都将丧失生命赔偿理解为

失生命赔偿 。

② 原告因与被告驾驶的汽车发生碰对死者丧失未来生活乐趣的赔偿 。 作为非财产

撞而死亡。 案件上诉到贵族院后 ， 多数意见支损害赔偿 ， 侵权法对丧失生命损失的赔偿特别

持对死者进行赔偿 。 阿特金勋 爵代表贵族院多强调死者本人对 自我生命价值的评估 ， 强调死

数发表意见 ：

一个活着 的人可 以就其预期 生命者的生命活动能 力 和享受生 活乐趣 。 在 Ｏｎｅ

缩短获得赔偿 ， 在其死后 ， 这样的权利可 以转

给其继承人 。


真正涉及丧失生命赔偿计算 问题的是 Ｂｅｎ－① （
１ ９３ ５

） １ＩＣ Ｒ ３５ ４
，ｌ ９ ３４ ｌＭ Ｅ‘ Ｒ ＿ ２〇〇 ．

，＾由 ？士由 士位由
《ｍ 六

、
ｓ② （

１ ９３ ７
）Ａ． Ｃ． ８２ ６

，１ ９ ３７３ Ｍ Ｅ
． Ｒ ？ ３ ５ ９ ？

ｈａｍ Ｖ． Ｇａｍｂｌ 丨ｎｇ案 。 

？
本案 中 ， 受害人因交通③ ＡＸｎ ９ ４ １ １ Ｍ Ｅｎ

事故死亡时只有两岁半 。 初审法院对于死者 的④ （
１ ９８０ ）２ Ａ１１ Ｅ ．

Ｒ
． ５ ５ ７ （

Ｃ＊ Ａ＊

）
．

丧失预期生命给予 １ ２〇〇 英镑的赔偿 ，
上诉法院⑤ Ｋａｔｓｅｔｏｓｖ＿ Ｎｄａｎ

，
１ ７〇Ｃｏｎｎ＊ ６ ３ ７ － ３６８Ａ＿ ２ｄｍ ，

ＩＳ３

维持原判 。 贵族院考虑到死者只有两岁半 ， 其
⑥ ，

■龍。
，
触 （ ＮＭ １ ９ ９化^

未来生命预期难以判断 ， 因而其死亡赔偿数额ｖ． Ａｓ ｓ

’

ｎｏｆＡ
ｐ
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ｗｎｅｒｓｂｙ

Ｄｉｓ ｃｏｖｅｒｙ
Ｂａｙ ，

９５４Ｐ ． ２ｄ

不宜太髙 ，
于是将下级法院确定的 １ ２００ 英镑减 ６５ ２ ’６ ６７

－

６ ８（Ｈａｗ． Ｃｔ
． Ａｐｐ

＿ ｌ＂８ ）． Ｍａｒｃｏｔ ｔｅ ｖ．Ｔ ｉｍｂｅｒ
－

ｗ

９００ｌａｎｅ／ Ｈａｍ
ｐ
ｓｔｅ ａｄＳｃｈ．

Ｄｉｓｔ ．

，７ ３ ３Ａ．
２ｄ３９４

，３ ９ ９ （ Ｎ ．

°

Ｈ． １ ９ ９ ９
） ．ＣｈｏｃｔａｗＭａ ｉｄ

Ｆａｒｍｓ
，Ｉｎｃ

．
ｖ

．
Ｈａ ｉ

ｌ
ｅ
ｙ ，８２２ Ｓｏ． ２ｄ

１ ９８０
年Ｇａｍｍｅｌ ｌｖ ．Ｗｉ ｌｓｏｎ 

—案则是英国法９ １ １
，

９ ２２
－

２３（
Ｍｉｓｓ ．２〇〇２ ） ．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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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 ．Ｂａｎｋｖ．Ｐｏｐｅ
—

案 中 ，

① 法院认同
“

是生命密西西 比州最高法院的科布法官 （ Ｃｏｂｂ
，

； ［
． ）

质量而不是存活事实决定着丧失生命损失的赔认为丧失生命赔偿乃是
“

人迹罕至之路
”

， 实属

偿
”

，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死者如何评估 自 己
“

不应开启 的潘多拉魔盒
”

。

？ 显然 ， 科布法官高

的生命价值 ， 但间接证据证明死者热爱家庭 ， 估了丧失生命赔偿的冲击 。

陪审团可以据此推断死者对 自我生命的认可从无论被认可与否 ， 丧失生命赔偿都只是一

而给予丧失生命赔偿 。 显然 ， 如此确定的生命个赔偿项 目而 已 。

赔偿数额不是科学计算的结果 ， 必然带有推测＿

^

性和任雜 。 但是 ， 依靠生活经验来确定非财
三 、 丧失生命赔偿与中 国的

产损害赔偿的数额 ， 既现实又合理 。
“

命价
”

＾英難上触触鎌細舰探讨与 司
付

＝ 法实践 ， 很容易让人想到 中 国法上的
“

命价
”

之争 。 丧失生命赔偿是否等 同于 中 国 的
“

命

者遗产处理 。 需要指出 的是 ， 丧失生命赔偿不 ＝
偿为 由而

是对传统死亡赔偿制度的替代 ， 而只是对既有

赔偿的补充 。 许多时候 ， 法院准许丧失生命赔Ｌ谢Ｉｔ

？

古 土 ，

、ｎ ｎｎ—ｗ

偿 ， 只是为了克服死亡赔偿 中僵化适用财产损^
失删所造成的严重缺陷 。 针对财产损失规则

的不当影响 ， 拒绝承认丧失生命赔偿的绝大多

数州则采用其他拭傾弥补 ， 減倾者所
°

ｔ
能提供的服务的价值 、 增加对死者亲 属丧失陪

成为中国死亡赔偿 丨

，

题中
，，

的

Ｕ
词

；，

得
＾
广泛

伴等非财产损 害 的赔偿之类 。 没有证据綱 ，

讨 但是 ， 何为
＾

命价
”

？

“

命价
”

之说是否

承认丧失生命赔偿的判决会比否定丧失生命赔
’ 胃胃 °

偿的判决能够提供更高麵的死亡赔偿 。 如在
“

命价
”

本指历史上蒙古族 、 藏族等少数民

Ｍａｒｃｏｔｔｅｖ ．Ｔｉｍｂｅｒｌａｎｅ／Ｈ ａｍｐｓｔｅａｄＳｃｈｏｏ ｌＤｉ ｓｔ
族的

“

赔命价
”

或者
“

命价银
”

， 系 由加害人对

案 中 ，

ｄ） 死者是一名小学二年级学生 ， 陪审团裁
死者亲属支付

一

定数额的财物作为换取死者亲

定了总额为 ９２ ．５ 万元的赔偿数额 ， 其中絲收
雜 ｇ ｉｔ

！

人损失 ７ ０万
， 丧葬费 ６８３ ６ 元 ， 丧失生命赔偿只 害人处获得财物的 同 时不再报官追究刑责的

有 ２０ 多万 ； 而在 Ｒｏｍｅｒｏｖ．ＷｅｓｔＶａｌ ｌｅｙＳｃｈｏｏｌ
“

私和银
”

， 也具有类似
“

命价银
”

的意味 。 这

Ｄ ｉ
ｓｔ 案中 ，

？ 死者是一名 ５ 岁小孩 ， 陪审团裁定 种赔命价有两个特点 ：

一是支付赔命价乃是免

了包括财产损失 和非财产损失在内 的高达 １８〇 除复仇或者刑事责任的手段 ；

二是将人命与财

物等同 ， 赔命价乃是生命的价格 。 这种赔命价

（
三

） 小结是中 国汉族文明
——至少是 中原王朝的成文法

总体看来 ， 丧失生命赔偿在英美死亡赔偿


制度中的影响相 当有 限 ， 丧失生命赔偿只是对① （ ２００８ ）３ ７ ２Ａｒｋ
．
２０８

，
２ ７ ２＆Ｗ ． ３ｄ９ ８ ．

现有死亡赔偿制度的
一

种补充 ， 其适用范围有 ＝ 丨 ＝
Ａ

Ｍ

２ｄ

ｐ

３

＝ ｑ ｆｉ③ （ ２００４ ） １２３ Ｗａｓｈ． Ａｐｐ
．
 ３ ８５ ，９ ８Ｐ．

３ｄ９ ６．

限 ， 赔偿数额较小 。 在死亡赔偿包含财产损失 、 ④ ＣｈｏｃｔａｗＭａ ｉｄＦａｒｍｓ
，Ｉｎｃ＿ ｖ ． Ｈ ａｉ ｌｅｙ ，８２ ２Ｓｏ． ２ｄ ９ １ １ ， ９３４

丧失陪伴 、 丧亲 之痛等诸多项 目 而赔偿数额往（Ｍ ｉｓｓ．
２ ００２ ） （Ｃｏｂｂ ， 〗 ． ， ｄ—ｇ ） ？

往采取总额确定而不是分项计算的情况下 ， 丧 ⑤ 参见巩固 ： 《社会视野下 的死亡赔偿 》 ， 《法学研究 》 ２０ １０

４
０

失生命赔偿的面貌多少有些模糊不清 。 ２ ００２ 年
⑥ 张群 ： 《元代烧埋银初探 》 ， 《 内蒙古大学学报 》 麗 年第 ６

在Ｃｈｏｃ ｔａｗＭａ ｉｄＦａｒｍｓ ， Ｉｎｃ ．ｖ＿Ｈａ ｉｌ ｅｙ案 中 ，期 。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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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然不能接受的 ？

． 生命无价 ， 怎能用金钱赔偿国学者所主张的死亡赔偿说大体上属 于继承主

人命？ 经过现代文明 的洗礼 ， 人权至上更成为义的另类表述 ， 名为赔偿
“

命价
”

或者死亡损

国人共识 ， 金钱等同 于人命的观念难以为人接害 ， 实质上仍然是赔偿死者的未来收人损 失 。

受 。 因而 ， 今天所说的
“

命价
”

自 始加 了 引号 ，
显然 ， 对死者未来预期收入损失 的赔偿不是对

表明其乃是
一

种 比喻性的说法 ， 并非真正的命死者丧失生命损失的赔偿 。

价 。 目前国 内
“

同命同 价
”

与
“

同命不 同价
”

如前所述 ， 不法致人死亡的情形下受害人

之争的本质在于 ： 不 同受害人死亡的情形 ， 其遭受三类损 失 ： 丧失 了生命 、 丧失未来预期收

死亡赔偿金数额是否应该相等 。 就此而言 ， 《最入、 遭受死亡时 的 肉体折磨和精神痛苦 。 死亡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赔偿理论所关心的是如何对死者亲属提供赔偿 ，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法释 〔 ２００ ３ 〕 ２０ 号 ， 以为赔偿死者亲属 的损失寻求理论依据 。 死者的

下简称 《人身损 害司法解释 》 ） 第 ２ ９ 条被称作损失中 ， 丧失未来预期收人直接导致死者亲属
“

同命不同价
”

，
《侵权责任法 》 第 １７ 条被称作的可得利益损失 ， 自然受到关注 ； 而死者丧失

“

同命同 价
”

。 故此 ， 在媒体有关
“

同命 同 价
”

生命的损失和死亡时的精神损失并不直接转化

与
“

同命不同价
”

的争议语境下 ，

“

命价
”

显然为死者亲属 的损失 ， 其被忽略也在情理之 中 。

是指不法致人死亡时 ，
死者亲属所能获得的金但对死者 自身而言 ， 其最大的损失是丧失了生

钱赔偿 ， 尤其是指死亡赔偿金 。命 ， 至于未来收人损失则属于身外之物了 。

（
二

） 丧失生命赔偿与死亡赔偿说 （
三

） 丧失生命赔偿与死亡赔偿金

英美法上的丧失生命赔偿与
一

些 中 国学者无论根据何种学说 ， 死亡赔偿金所赔偿的

主张的死亡赔偿说看似相近 。 在中 国 ， 死亡赔都是死者或其亲属的未来收人损失 。 就此 ， 《人

偿说或者某种
“

命价
”

赔偿观念始终是少数说 ， 身损害司法解释 》 关于伤残赔偿金和死亡赔偿

然而此种主张与
“

同命 同价
”

的大众民意相呼金的规定很能说明 问题 。 该司法解释对残疾赔

应 ， 并且得到 《侵权责任法 》 第 １７ 条有关
“

同偿金和死亡赔偿金
一

视同仁 ，
死亡赔偿金无非

命同价
”

规定的某种支持 。 于此 ， 我们需要探 是
一

级伤残之时的残疾赔偿金 。 无论残疾赔偿

究 ： 按照死亡赔偿说 ，
死亡赔偿金所赔偿的是金还是死亡赔偿金 ， 其所关注的只是受害人的

否是死者的丧失生命损失 ？未来收入损失 ， 至于受害人失去的生命并不在

死亡赔偿说并无统
一的理论 ， 不同学者有法律的考虑之内 。 正 因 如此 ， 有学者将生命权

不同 的主张 。 有学者认为死亡赔偿金是
“

对死称作
“

空权利
”

。

③

亡本身的赔偿 ， 其性质是精神损 害赔偿
”

， 同时无论是否将死亡赔偿金解释为
“

命价
”

， 死

又主张采用类似于 《人身损害司法解释 》 所确亡赔偿金所要赔偿的终究是死者或者死者亲属
立的收人损失方法来确定死亡赔偿金的数额 。

①的未来预期收人损失 ， 而死者的未来收入损失

有学者认为死亡赔偿金是
“

对直接受害人的赔显然不等于丧失生命损失 。 对于每一个生命个

偿 ， 赔偿的是
‘

死亡
，

本身的损害 ， 也就是死 体而言 ， 赚钱的 目 的是为 了 活着 ， 活着的 目 的

者的可得利益损害
”

， 同时认为
“

死亡赔偿金在 却不是为了赚钱 。 将死者的预期收入损失解释

范围上主要是对死者的财产损害 的赔偿
”

。

② 还 为
“

命价
，，

进而忽略真正的丧失生命损失 ， 有

有学者认为死亡赔偿金本质上体现的是个体生 违尊重生命的初衷 。 英美法上的丧失生命赔偿

命的价值 ， 同时又主张死亡赔偿金的数额应 当

体现个体生命权的财产 内容 。 通过对以 上死亡 ① 石春玲 ： 《死亡补偿费研究一尝试一种非主流观点 》 ， 《法

赔偿说的代表性观点 的梳理 ，
可 以发现 ： 这些学论坛 》 ２０ ０７年第 １ 期 。

主张一方面强调死亡赔偿金所救济的乃是死亡② 麻昌华 、 宋敏文 ： 《论死亡赔偿的立法选择 》 ， 《暨南学报 》

．２ ００９ 年笛 ２ 朗

损害本身 ， 另－方面又说明死亡赔偿金所赔偿
③ 冯悟 ： 《生命损 害赔偿请求权理论再思考 》 ， 《 政法论丛 》

乃是死者的未来收入损失 。 由此可见 ， 不少 中２ 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

７８



徐春成 ： 生命损害赔偿论辩


力图对死者的生命乐趣损失进行赔偿 ， 尚不敢加害人显然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 为了更好地

妄称
“

命价
”

， 将赔偿死者未来收人损失的死亡实现侵权的遏制功能 ， 承认丧失生命损失乃是

赔偿金称为
“

命价
”

， 实属不该 。 鉴于死亡赔偿合理的选择 。 但从侵权法的补偿功能来看 ， 对

金只关注财产损失而不关心丧失生命损失 ， 其死者的生命损失进行救济乃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

数额相同或者不同 ， 都与
“

生命 的价值
”

没有为了实现侵权法的遏制功能而让死者亲属获得

关系 。 在
“

命价
”

等于死亡赔偿金的语境下 ， 意外之财 ， 不符合侵权法
一贯坚持的矫正正义

“

同命同价
”

或者
“

同命不 同价
”

都无从说起 。理念 。

＾就中 国而言 ， 理论与实践都对丧失生命赔

偿有所忽略 。 英美法对丧失生命损失赔偿的探

丧失生命损失是个体所麵受的最大损失 ，

索至少可以让我们发现 ’ 国人长期争执不休的

也是最容易被娜的损失 。 本文梳理英美社

丧失生命赔偿的理论和实践 ， 并与 中 国 的情形

对照观察 ， 其 目的不在于倡导在 中關立丧失

生命赔偿制度 ， 而在于凸显丧失生命损失本身 。

通过上述考察 ，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侵权致人 ＞

死亡的全部后娜及雛鎌麵細边界 。技 ；

有关丧失她赔細《？了侵概补

偿功能与遏制功能在不法致人死亡时存在紧张＆＆

关系 。 从内化侵权成本以遏制侵权的角度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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